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

专升本线上考试学生考场守则
线上专升本考试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为维护考生利益及考试秩序，建立良好考风考纪，保证线上专升本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考场守则。

第二条  学生应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，遵守考试纪律，秉承公平、公正原则参加考试。

（一） 学生要按规定的考试时间提前30分钟进入考场，进行设备调试避免因设备问题干扰考试进行，服从监考人员的安排布置考场环境，保持考场环境整洁，并单桌就座；

（二） 除必要的文具及线上考场所需设备外，所有书籍、讲义、笔记、通讯工具、电子词典、计算器、各类媒体播放器等可能影响考试公正性的物品均不得带入考场座位，考试桌面不得摆放与考试无关用品；

（三） 考生应准备好学生卡或身份证等证件，并同时做好线上个人信息登记。考前在屏幕前出示身份相关证件，无学生身份相关证件者不准参加考试；

（四） 考生迟到15分钟以内的，请监考人员如实填入考场情况记录表；迟到15分钟以上或无故不参加考试的，按旷考处理；

（五） 严禁学生使用自带纸张和垫板，学生的答题均在线上考试系统进行。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应于身后45度角，调整好手机角度并开启腾讯会议，将腾讯会议声音及影像置于开启状态，由监考教师进行实时监控；

（六） 考生应在考试全程处于监控范围内，避免离开考场。考生不得左顾右盼，不得随意离开考场，有任何需要均需举手向监考人员请示，服从监考人员的指挥；未交卷且未经监考人员允许擅自离开考场的，不得重新进入考场继续答卷。如出现必须离开考场的情况，在征得监考人员同意后，需能提供离开考场期间无作弊可能的相关证据，否则按作弊处理。

（七）考试60分钟后，考生方能交卷。学生交卷后仍需留在考场处于监控范围内，不得使用电子设备，发出声音等，避免扰乱线上考场秩序。

（八） 考试结束监考人员宣布收卷时，学生应立即停止答卷，按照监考人员的要求线上提交试卷后方可离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〇年六月二日



